
华泰财险附加侮辱除外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险合同对于被保险人或其他任何人因遭受侮辱而直接或间接造成、产生或以任何

形式与其相关的任何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向有关机构提出的与就业、雇用、调查、留用、筛查、

监督的过失或失败相关的控告及指控）不负责赔偿。 

 

本批单下侮辱定义如下： 

 

(a) 因虐待或苛待对精神和身体造成伤害的任何行为； 

(b) 针对任何人的任何猥亵行为或性行为，包括但不仅限于任何性侵犯，骚扰，苛待，侮

辱，恐吓，虐待，强迫性行为或性骚扰，猥亵暴露；或 

(c) 任何重复或持续的轻蔑粗鲁或侮辱性的言语或行为。 

 

本批单与保险合同条款有任何不一致，以本批单为准；保险合同其他条款维持不变。 


